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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权理事会  

第十届会议  

议程项目 2 

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的年度报告以及联合国 
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和秘书长的报告 

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促请普遍批准  

《消除一切形式种族歧视国际公约》  

秘书处的说明  * 

 人权理事会第 2/102 号决定请人权事务高级专员继续按照人权委员会以前通过

的所有决定开展她的活动，并更新有关报告和研究报告。本说明是根据人权委员

会第 2005/64 号决议提交的，该决议请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 (人权高专

办 )公布尚未批准《消除一切形式种族歧视国际公约》国家的名单，重新开展关于

尽快普遍批准《公约》的宣传运动，并报告这方面努力的情况。  

 根据第 2005/64 号决议，人权高专办在其网站网址：www2.ohchr.org/english/ 

bodies/cerd/index.htm 公布了尚未批准该《公约》的国家名单。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* 迟交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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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下列 6 个国家已签署但尚未批准《公约》：不丹(1973 年 3 月 26 日)、吉布提

(2006 年 6 月 14 日)、格林纳达(1981 年 12 月 17 日)、几内亚比绍(2000 年 9 月 12

日)、瑙鲁(2001 年 11 月 12 日)、圣多美和普林西比(2000 年 9 月 6 日)。下列 16 个

国家既没有签署也没有批准《公约》：安哥拉、文莱达鲁萨兰国、库克群岛、朝

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、多米尼克、基里巴斯、马来西亚、马绍尔群岛、密克罗

尼西亚联邦、缅甸、纽埃、帕劳、萨摩亚、新加坡、图瓦卢和瓦努阿图。  

 2008 年 4 月 24 日，高级专员致函上述国家，鼓励它们采取必要行动。鉴于大

多数国家为小岛屿发展中国家或最不发达国家，人权高专办与最不发达国家、内

陆发展中国家和小岛屿发展中国家高级代表办事处取得了联系，以期争取高级代

表的支持，与这些国家联络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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